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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

宗旨是, 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 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 尤其是

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

学》。

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 而不失之

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 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

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 这种

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采用人

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方法, 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

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

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

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为现实服务的方法, 是不足取的。提供

正确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 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

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

日本学的定义、内涵, 乃至其能否构成一个学科, 人们意见未

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

并且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

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 做

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本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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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

《日本学》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但它并

不是狭隘的同仁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 热忱欢迎国内

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 展开争鸣。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学》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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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幕藩体制的特点

沈仁安

  德川时代 ( 1603—1868)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和最后阶段。

日本学者用“幕藩体制”这一概念来概括德川时代的政治制度和社

会经济基本结构。幕藩体制是日本历史上最严密的封建体制, 也是

世界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封建制度。

幕藩体制这一概念自古岛敏雄 1953年首次提出以来, 对其内

容和特点日本学术界尚无一致看法。我国学者对此迄今尚无专论。

本文拟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 概述幕藩体制的特点及其对明治维

新的影响。

本文作者认为,幕藩体制始源于丰臣秀吉政权, 大体确立于德

川幕府三代将军家光时期( 1623—1651)。其特点有四:即将军拥有

最终领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严

格的不可逾越的身分等级制度;闭关自守的锁国制度。其中锁国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 容后另撰专文论述。

一、将军拥有最终领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

  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财富。德川时代的土

地制度是领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属于领主阶级—武士阶级所

有,其他任何阶级不得私有土地。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只有土地

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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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代的领主土地所有制的特征是:将军拥有最终的领有

权、石高制以及本百姓体制。以下分别叙述之:

(一)  将军最终领有权

  属于武士阶级的土地采取在武士阶级内部逐级分配的形式。

首先由将军将士地除留一部分作为“天领”外分封给大名、旗本和

御家人;大名又将所分得的土地除一部分直辖外, 分封给自己的家

臣(初期如此,后改为俸录制。)从土地所有权的标志, 即可任意处

分土地、收取地租和从事经营等三方面看, 无论将军,还是大名、家

臣,任何一级武士都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 将军或大名虽可任意

处分土地,但并不分取大名或家臣征收的地租;大名或家臣的土地

处分权受到将军或大名的制约;任何一级武士都不直接经营农业。

在武士阶级内部各级都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 幕

府将军拥有最终的土地领有权, 这是德川时代领主土地所有制的

根本特征。将军的最终领有权表现如下:

第一,大名的领地是由将军分封的, 称“恩偿”。在这种恩偿基

础上,大名与将军结成封建的主从关系。自己的领地来自将军的恩

偿,这一点大名无论对家臣还是对领民, 都必须毫不含糊地明确宣

布。幕府规定,“殿样(将军)乃当今御国主, 田�乃公仪(幕府)之田

�”,“上样(将军)据天意管理日本全国之民, 国主(大名)据上样旨

意管理一国(一藩)之民”。这就是说, 大名不过是代替幕府将军管

理和统治领地和领民而已。因此,大名对领地的所有权是暂时的,

不稳定的。丰臣秀吉曾说过:“领主可换,而百姓不变”。一切土地

的最后分配权属于将军,这是将军最终领有权的体现之一。

第二, 在将军或大名新旧交替时必须重新确认上述恩偿与奉

公的封建主从关系。德川时代将军向大名颁发的领地证书称“领知

朱印状”。每代新将军继位时需重新向大名颁发“领知朱印状”, 称

“继目御朱印”,表示新将军对大名领地及其统治权力的承认,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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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将军与大名结成新的主从关系。另一方面, 每一个大名必须向将

军提出自己的领地继承人并征得幕府的同意, 在新大名正式继任

时还须问将军呈报封地清册并得到将军的承认, 这样新大名与将

军结成新的主从关系。

第三, 将军可以用一纸命令转封、削减乃至没收大名的领地。

德川时代中期的著名儒学者荻 生徂徕称之为“钵植武士”,意即大

名的领地像盆载花木那样,可以随意挪动。幕府初期, 家康、秀忠、

家光三代将军间,以大名无嗣或违反幕府法度为理由, 共没收大名

领地 1214万 8950 石。其中一部分归幕府,幕领由原来的 250 万石

增加到 700 万石;一部分转封给德川氏一派的大名, 这类新大名计

172人。大名领地的转封、削减以至没收贯串于整个德川时代。幕

府正是利用这种土地再分配的大权,有意识地犬牙交错配置各类

大名,以逐步形成绝对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布局。

由上可知,将军对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有着强大的权力, 这个

权力来自他对全国土地的最终领有权。将军以下任何一级武士的

土地所有权都要受到将军最终领有权的限制,因而都是不完全的。

(二)  石高制

  将军对全国土地的最终领有权是德川幕府建立和巩固, 其势

力扩大到全国和所有大名臣服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大体到三代将军家光时期将军的最终领有权基本确立。1664 年四

代将军家纲同时对所有大名颁发领知朱印状 (宽文朱印状) ,标志

着全部大名,不论亲藩、谱代,还是外样, 都进入了以将军为顶点的

统一的封建知行(领地)体系。

然而,将军对土地的最终领有权不仅来自幕府势力之强大, 而

且与石高制的普遍实行密切有关。所谓石高制是一种以大米产量

而不是以耕地面积来计算土地、财富和经济实力的制度。石高制是

建立在检地即丈量土地的基础上的。通过检地确定土地面积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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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如肥脊、位置等) , 再计算出各等级的标准大米产量,这称为“石

盛”。如水田上田一段(约 991.7 平方米)为一石五斗, 中田一石三

斗,下田一石一斗, 下下田九斗。不生产稻米的旱田其生产物也折

合成大米, 如旱田上田一段一石二斗, 中田一石, 下田八斗。“石

盛”乘以土地面积即为石高。如一农户有水田上田一段、中田二段、

旱田下田二段,合计石高为五石七斗, 称“五石七斗高持百姓”。集

计一村各农户持有的石高,即为村高, 集计各村的村高即为大名领

地或一国(地方行政单位)的石高。即使渔村山村等非农业地区也

以石高来表示其经济水平。而且石高不仅根据土地丰欠, 也考虑到

一个地区的平均收益,因此有些交通要冲、商业地区其石盛比农村

高。

石高制是将军拥有最终领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赖以建立的

媒体。就武士阶级内部而言, 将军对大名、大名对家臣的封地恩偿,

以及将军对御家人、大名对一般武士的俸录赐予,皆以石高表示。

如十万石大名、一万石大名、五千石旗本、三百石给人 (有领地藩

士)等等。而与封地恩偿、俸录赐予以石高表示相适应,大名对将

军、家臣对大名作为恩偿回报的奉公义务也以石高为基准。如根据

大名的石高按比例分配军役或课役(详后)。总之, 石高多寡规定了

武士阶级内部的关系,形成以将军为顶端的金字塔式等级序列。另

一方面,从领主与农民间的年贡夫役征收而言, 亦皆以石高为计算

标准, 石高乘以领主所定租率(称“免”)即是年贡额, 如十石石高,

四免即 40% , 年贡额为四石。德川时代年贡征收以村为单位, 实行

包干制(“村请制”) ,村请制正是以集计的村高为基础的。

石高制不仅规定了武士阶级内部封地、俸录授受关系, 也规定

了领主与农民间的年贡征收关系, 因此可以说是土地制度的基本

原则。然而,石高制的土地分封带有很大的抽象性。将军恩赐大名

以石高表示的封地,虽是实际的土地, 但更主要意味着按石高征收

年贡的权利。因此在石高不变的条件下, 转封大名的领地并不影响

4



其征收相应比例年贡的权利。石高作为土地的标准收获量是固定

的, 它与实际收获量常有差距, 因此存在着通过开荒、投入等提高

实际收益的可能性。即使在削减石高的情况下, 大名也可以通过提

高实际收获量而得到补偿。幕府将军之所以能对全国土地发动分

配和再分配大权,其经济根源即在于此。

(三)本百姓体制

  本百姓体制是将军拥有最终领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基

础。本百姓就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独立小自耕农, 武士阶级剥削

与压榨的主要对象。

日本中世的土地制度极为复杂,封建庄园主和封建领主并存;

农村中阶层纷繁,土豪、自耕农、各种名称的依附农民交错。在统治

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插入了许多中间剥削者, 不利于统治者直接

掌握和剥削生产者。战国混战和统一战争横扫庄园主, 中间剥削者

小领主被吸收为大名的家臣,构成统一的领主阶层。另一方面, 由

于生产力的发展,小农自立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战国大名到德

川幕府适应这一趋势,实行检地, 在确定土地面积、等级、标准生产

量的同时也确定耕作者,使依附农民上升为本百姓, 排除中间剥削

增加年贡交纳人。如丰臣秀吉时的文录( 1591—1595)检地, 实行

“一地一作人(一耕作者)”和取消“作合”(土豪向小农征收地租) ,

由领主直接控制和剥削生产者。这样,土地制度单纯化, 形成了以

由将军、大名及其家臣所构成的单一的剥削阶级—武士阶级为一

极, 和以大体均等的独立小自耕农构成的被剥削阶级—本百姓为

另一极的阶级结构。阶级结构两极化、单纯化, 是近世土地制度与

中世在阶级结构上的根本不同。

本百姓体制的本质就是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为领主阶级生

产年贡米。幕府的法令明文规定, 百姓的任务就是生产和缴纳年

贡。“只须缴清年贡,舒适安泰能如百姓者, 未之有也。”年贡以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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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交纳, 其比例是六公四民, 即石高的 60%缴纳领主。德川家康

说:“对于农民就是不要让他们死, 也不要让他们活。”不仅剩余劳

动,而且一部分必要劳动, 也被领主夺走。农民水田生产的大米全

部缴纳年贡,自己的食物只能靠旱田的出产物:麦类、豆类及杂谷。

幕府初期对农民的剥削特别沉重, 加上宽永 ( 1624—1643)年

间连年饥荒,农民中出现卖身卖地现象。如庄内酒井领游佐乡宽永

二年 ( 1625)以后不断遭灾,年贡反而由 5700 石增加到 10000石,

为纳年贡而卖身者达 1000人。逃亡、诉讼、起义各种形式的农民斗

争风起云涌。据统计, 庆长元年 ( 1596) 到宽永 20 年 ( 1643)计有

371件。

幕府为了防止农民因卖地而分化, 防止农民逃亡和其他形式

斗争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维护本百姓体制的措施。禁止农民离开

自己的土地迁移他乡;严禁卖地, 违者判刑直至处死;限制分家, 以

防止土地过于分散;不许种植谷物以外的商品作物;对不纳年贡者

禁止食用谷物, 并没收其土地, 由全村耕作代纳年贡, 等等。1649

年幕府发布“庆安触书”,这是幕初以来有关农民法令的集大成, 并

作为幕府统治农民的基本法令, 一直延续到幕府灭亡。“庆安触

书”的颁布标志着本百姓体制的确立。

(四)  小 结

  综上所述,德川时代土地制度的特征是: ( 1)封建领主土地所

有制,全部土地属于领主阶级—武士阶级, 不是某一武士等级的私

有财产,但将军拥有最终领有权; ( 2)直接生产者小自耕农—本百

姓被束缚于土地, 但人身并不隶属于领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受到以米年贡为主要形式的实物地租剥削; ( 3)中间剥削被排除,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单纯化,形成武士阶级为一极, 农民阶级为另

一极的幕藩体制社会基本的阶级对立。

将军拥有最终领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在初期是进步的,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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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中世的依附农民摆脱从属地位, 上升为独

立小自耕农, 有了完全的土地使用权, 而且剥削关系单纯化, 尽管

剥削率很高, 但免除了中世的层层盘剥, 因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这是德川前期农业大发展的基本原因。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到德川后期, 它又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农民无土地所有权,又禁止土地卖买, 就阻碍了农民中正常的资本

主义分化,富裕农民转身为寄生地主兼营商业高利货的日本式豪

农。而武士阶级任何一级都无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又不直接经营,

所以也不可能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者。日本资本主义发

展缓慢的因素固然很多, 这种土地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

因。

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治制度

  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上述将军拥有最终领

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 将军拥有最终领

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反映在政治制度上, 只能或必然是集权与

分权相结合的政治制度。

德川氏结束战国大名割据混战,统一全国, 建立的幕府政权是

集权的,但这个统一与集权是相对的, 因为德川幕府还无力否定领

主土地所有制, 彻底消灭割据势力, 实现完全的统一和中央集权。

作为封建领主的大名是一种割据势力,具有独立性, 但在幕藩体制

下,它的割据和独立也是相对的, 因为它要受到德川幕府这个统一

集权政权的强力制级,它的割据和独立是不完全的。幕府相对的统

一和集权,大名相对的割据和独立, 这就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

治制度。

德川时代的行政体系是幕—藩—村(町)三级制, 幕藩村(町)

各级都贯穿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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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幕 府

  幕府作为全国统一政权有着强大的权力,是集权的。从经济上

说, 幕府拥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力量, 这是集权的基础, 也是集权的

表现。反映在: ( 1)掌握占全国总石高四分之一的耕地。德川时代

总石高 2800—3000万石,幕府领地占 700万石。其中, 300 万石分

与旗本、御家人, 400万石由幕府直辖,称“天领”。“天领”皆富饶之

地, 分布于全国 ( 68国中的 47 国) , 尤其集中在关东 ( 29% )、东海

道( 20% )和畿内( 18% )。( 2)直辖全国重要城市,如首都江户、传统

的都城和手工业中心京都、全国市场大阪、对外贸易中心长崎、以

及伏见、鶭、奈良、博多等。( 3)直营全国主要矿山,如佐渡、伊豆的

金矿,生野、石见的银矿等。幕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设金座、银座

进行管理。( 4)控制和统一管理全国主要交通网。德川时代交通四

通八达。陆路干线有五街道:东海道、中山道、日光道、甲州道、奥州

道等,皆以江户日本桥为起点, 通向各主要地点。沿途设有驿站, 配

备“传马”、“飞脚”。海路有沿日本海经太平洋的东回航路和经濑户

内海的西回航路。交通要道上的所有关所, 由幕府直接管理和控

制,各藩不得私设关卡。( 5)通过锁国,垄断对外贸易。总之, 幕府

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拥有任何一个藩都无法匹敌的经济实力。

从政治上说,幕府将军既是全国最大的封建领主, 又是全国最

高的封建统治者,两者相互作用。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 即幕府政

治上的集权,表现在:第一,将军政权得到天皇的承认, 又完全独立

于朝廷之外。天皇承认德川氏是武家栋梁,子孙世袭。每代将军继

任由天皇发布“将军宣下”,承认将军为日本最高统治者, 故幕府称

“公仪”即政府之意。但是,除形式上的“将军宣下”外, 幕府不受朝

廷干涉,尤其是武家官职不列入朝廷官职表, 完全独立。相反, 朝廷

包括天皇在内,要服从幕府颁布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该法度第

一条即规定:“天子诸艺能之事, 第一御学问也。”这里的所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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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指精通朝廷仪式、政务等掌故而言。从癳仓幕府以来,天皇、

公家不过问政治, 仅在“学问”方面发挥补充作用, 已成为一种传

统。因此,这一条规定意思是说:“仔细了解如何当好天皇, 以继承

这一传统,是天皇的首要任务。”

第二,幕府掌握政治、军事以及外交大权。幕府有制定、颁布、

施行法律,转封、减封、没收大名领地和监督各藩施政的权力。幕府

有一支常备军, 即旗本 5200余人、御家人 19300 余人, 合计 22600

余人,加上他们的陪臣, 号称“旗本八万骑”。但战时主要依靠征发

各藩的军役,动员的总兵力可达八万人。这支军队由将军任最高统

帅。因此,从兵力来说, 也是任何一个大名无法匹敌的。幕府对外

代表国家,国书由将军签署, 称“大君”、“日本国王”。幕府不仅独占

外交大权,朝廷与大名不得过问,甚至有关外交的情报与消息, 也

由幕府垄断,秘而不宣。

第三, 幕府建立了相应于全国最高统治者地位的庞大而严密

的官僚机构,辅佐将军, 统治全国。德川幕府的官制如下表:

将军

—大老

—老中——

—大目付(监察大名)

—大番头(江户警卫)

—町奉行(江户市政)

—勘定奉行—郡代、代官(财政及天领管理)

—城代(城之守卫)—骏府、伏见、二条

—町奉行(司法行政)—京都、大阪、骏府

—山田、日光、长崎、佐渡等

—侧用人

—若年寄(辅佐老中)—目付(监察旗本、御家人)

—寺社奉行(寺社领之司法、行政)

—京都所司代(京都守卫、监察公家)

—大阪城代(掌大阪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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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两重性,既是全国统治机构, 又是幕府直

辖地的管理机构;政治与军事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集议制与轮

流值班制;监视机关发达;谱代掌权,排除外样;将军专制,等。

总之, 幕府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掌握了全国的最高统治

权, 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都具有支配全国的权力, 从这个意义

上讲,幕府无疑是集权的。但从它与藩的关系看, 又是分权的。

(二)  藩

  德川时代,凡领地在一万石以上者称大名, 其领地称藩。初期

由于幕府不断没收、减封、转封大名的领地,藩的数目不固定。后来

大体保持在 260—270藩之间, 领地总计 1800—2300万石。最大的

藩前田氏 102 万 5 千石,领有加贺、能登、越中三国;最小的一万余

石。

按对幕府的亲疏,大名分为三类: ( 1)亲藩:德川氏子弟成为大

名者。其中尾张、纪伊、水户三藩称“御三家”, 享有特殊地位。尾张、

纪伊可入继大统,水户有权监督将军。( 2)谱代:关原战役以前仕于

德川氏的武士成为大名者,他们是幕府统治的支柱。( 3)外样:关原

战役以后臣服德川氏的大名,如长州毛利氏等, 他们是幕府防范的

对象。三类大名的比例以十七世纪末为例, 241个大名中亲藩占

8.3% ,谱代 46.1% ,外样 45.6%。在数量上亲藩、谱代两者超过外

样,但他们的领地比外样小。拥有领地在 30万石以上的 15 名大名

中,外样占九名, 谱代仅二名。谱代大名大多领地在五万石以下。但

是谱代可担任幕府要职,外样不得过问幕政。因此外样地大权小,

谱代地小权大。

幕府对这三类大名采取犬牙交错的配置办法, 使他们互相监

视、互相牵制, 以达稳定幕府统治的目的。在幕府的根据地关东以

及畿内、东海等地周围配置谱代以作缓冲, 外样多配置于边远之

地。在外样周围还配以天领、亲藩、谱代以防范。此外,除九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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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大区配备一、二家亲藩, 充当幕府耳自,监视全部大名。

藩不论外样还是谱代、亲藩都具有两重性, 既是幕府的地方政

权,又是相对独立的大名领地。各藩大名以将军为最高主君, 结成

封建主从关系。作为对将军恩赐土地的报偿, 大名必须尽家臣的职

责。其表现为:第一, 每当将军更替,大名须问新将军宣誓效忠, 后

者则宣布 对将军竭诚奉公为大名的义务。

第二, 遵守幕府颁布的武家法度:如不得隐藏犯法者、叛逆者

和杀人者;不得私自缔结婚姻和与他藩之人交往;不得私自修造城

堡和建造载重五百石以上之船舶;严禁超越服饰等级等礼仪;治国

清廉, 勿使人民疲困;等等。总之,“江户颁布之一切法令, 全国各

地,均应遵从。”

第三,参觐交代。大名将妻孥留于江户作人质, 自己定期到江

户谒见将军,并交替居住于江户和本藩。据宽永武家法度规定:外

样大名以及关东以外的谱代大名在府(江户 )在国(本藩)各一年;

关东的谱代大名在府在国各半年;个别藩如对马宗氏因情况特殊

交代期较长。参觐交代以及在江户的生活化费浩大, 据统计要占藩

财政收入的 50—80%。例如庄内藩 1702—1706 年总支出银 19 万

8000两, 82%即 16万 2500两为在江户的费用。

第四,负担军役和其他课役。按 1649年的庆安军役令规定, 一

万石大名,出兵 235人、马 10骑、步枪 20支、弓 10张、矛 30支、旗

3 杆;十万石大名出兵 2155 人、骑 170、步枪 350 支、弓 60 张、矛

150 支、旗 20杆; 一千石旗本出兵 21 人、步枪 1 支、弓 1 张、矛 2

支。但长期处于和平时期,军役遂被课役所取代。课役同样按石高

而定, 内容不外乎江户城等的筑造、皇宫的修建以及治水工事、海

防工事等。

藩与幕府的关系,虽带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面, 但主要是封

建主从关系。作为恩偿之报答, 大名应尽之奉公义务与职责是不能

违背的, 否则要受到幕府的严厉惩罚, 直至取消大名身份, 剥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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